TR 2 R R E
144 B k3w 315
SO A ARV ESCRERRET

. " N
A 24 B LA

gL A MROFRREA A &R
FA L FE R B S RE IR R SRR A
¥ (113# B 8 3 $62308L) » Afd)ididc™

'—I <

AQ 1 raeitd e #7m 2 % o jedetitd ¢ 915 2 8 4 72 A
AT e
PRESF
- Ao1wﬂ¢ﬁﬁﬂﬁ&7ﬁg¢;&%i(%rﬁéﬂ%
N2 %2 24 8% > FEARIIZER RET
—}%21%{‘%;;?% 2kt P ARIZ2ER B Y FF 551505
AT THAE) S EMERLUT AR (TH
WTAR) BEEXARIIIE3Y 14p6p51043F > A0 1
2z 7 FEROOHEOOR000%5 05Lk e #F A afor B 740
?’$%E#A01“U@%ﬁﬁ’ﬁwﬁkiCT%iﬁ
fﬁb}‘*’bﬁ %;i’r_]ﬂ&‘&fﬁta ’bﬁ%@x—‘f—fg ol W T A K ER R
Em2 51400 %27 2 3111 ET2 13p 2 d AQ 1 %
FPrRLoBRFREPAGEREE cAQLPAWRLGFRE A
‘%@ﬁ%%*éwf?;’? W ~ A=
PREFFRALEET I RATET OBR R2TF L
Lz )Jeg o *111&T? 15p &16p X pF > #-A &
YRSy R R AR 2 R R o TR BERTE R (T
) 185000~m 4 -
CAQ TP AR G G4 2 2N S 2N T 2 R
o o %ﬁ'%ﬁ%7%*§¢h Pl ATE S 198 5 138 - %23

\_\_H

£



i

P E 2 e BB 2L A FRMT 0 3 G
B AAWETIEE
(10572 120 (FAQ 1“8~ @2 ) 2111237 14
P(rmkigzp ) HAPNED o P ReR I HT LA
Ei%l A BB derit A T Mgl 2977 £ F ORREp 4 2 25t £
% #»%'J o K E Ay EAO0EOO0R 0005 0504
o PRES S EAMEEAS A A B REEAGY
/_Ztk,«;}awz ;H;:FF ’\""Tﬁ E,,;F .\%ﬁj Je ,‘ , 2k ok a:vﬁ Yot
7 gLl 2970 £ ARG A 2 AN 2 4E 2N 5 o
A" LHG I B2 PR > 311284 111384 &
BEEP > v FHROO0OEZOOR000% 05 Az 5 F > #

-

ﬁ@%’fi*%%ﬁ ELP 2 VEE L FEp ﬁﬂ

> & B $%%% FREEFFLHG S &

RS (G) TR ko A W i gL \%ﬂ#
|

(Tfﬁi‘%%ﬂ#) E QR o ARERELETFRI (D) A

WUET F BN TR > AR RTF () 8% WWE
2&&11737‘ m R ik o
CAQ I kTl KB R REF (THY EE
) R R %mkﬁﬁ FIE A e & ) A R ggpa
WoudTARER WI113E67 210 6PF334 3F > #F A
-2 A0 1295008008000+ 05 Gt (74
T EAQ LA ARSEHAPES LA Fa& RAQL
F’“ﬁ#ﬁ’ Flet s a o~ o AQT1 P &R k2R E
Bz 2Fr R 0 PN AR RASEY p ARG 5*]
AApE AL tRA A RF S RO ANET 2
2R BT AR R dE 2 A RCRAS o w1 Wﬁ%
fo28 > ;‘iz*v;? EHEARFRE AFER LR TSR
FIAQ 1 » 2% F bt * B AT 2 e o
FATAhFEL L RFREZF W A7

S\
I

~
<

ﬁn_E



@ﬁéﬁﬁixﬁéﬂ”“ SR L

&
p
2
%?;L'Ij,fg;); fe ;‘Eﬂ it % PB_;;; )y iE r,@%ﬁgw S F;ﬂréiﬂ‘ ES }‘ﬁx‘h 3
=

EE rB/R’F:\};—E@ ’ﬁ?’*ﬁ‘:ﬁ.% i’k‘lxﬁ_’ﬁﬁ\}
FRE A AN E IR ﬁ‘@_#ﬂ% AT %159:";%21:51 HEER
WAy @ AN @eikad e BP R RE AR RALR

R A EHFRETIGNES1E 2 ko2 15915254 W2 F P

o B AZAT I A AQ ] 2 ARG 2R
oL 2 A AN AR EF AR 2 2EFOL TR R (T
g (AAMRES148232F ) » %7 AL 2 HiE
HAary PR ’Q;pﬂ_%’ f) 0 TRERR T R S g
Rk ARFHIBRRERREATFLER Y EEZ TG
AEP A PR M2 ﬂs’xﬁb 25 ”ﬂg AERERETR TR
BHLI BRI PRT BRAL Y o A AR ERAS 0 X
i+ TALR TP

=t

ﬁﬁﬁﬁﬁﬁwwifﬁﬁf 2R aE A 5
*Eﬁﬁi’ﬁﬁ%ﬁﬁ GREERE SLE Y SR F R L R
2y #Epa oo

P REF2RE

C)rEPERER EHRAEER WA AREFREAZF
W ARG T 5w w1322 19p v kB e 11334
*190F % 1130003411053 ~ FF #5572 27TP w & ¥ 2 113342
190F % 113001337053 ~ =+ £12% 2P 4 *’%ﬁ@“’ﬁ‘lli%uﬁ 6230
F %11300324345. 30 ~ i F A K 113#32 30p T EHF 5
113003289531 ~ ¢ &8 * 273 TEGF %1130015970%&@.,&
R EPAEREEREE r.m PIAR &~ popIRE
FeEIEERZL]I3£8Y 5P 7 F 511360854495 & <
2 &Y 2TP 73T % 11361062735 8 3 ~ 114#27
20p 2323 511460212335 #F % 3 ~ B £3? IIEB'J T F
511460293455 &5k wF ~ F £87 22P 7| F %
114610243350 ~ i F & /b . &1 B EBG33F 4 ~ A 1=ll]

ERWT FOTHIEE L - R pdnl14#62 25p piE SR

b
i
mj



1140878553%@.?1  ARl13E B %4185 £ -
W ﬁ k#ﬁbﬁk#%%ﬁﬁi~k#%%k%§
2137\ T AR A BT RESRLY P T HD
i» % %ﬁ%zzf”ﬂﬂﬁ%iﬁé %‘1155 AR ESR ISR S REAES
o FEBI195k ~ B F TR FO605k ~ kAl P (R E %432
57 ~63269~73 83189~ lllj.157~ 1812187 ~193%
198 ~ 2153 217 ~ 2312 245 ~ 259 ~ 265 ~ 269 ~ 273 ~ 2872
203 ~3012330F % kg scEp 5 A% %563260762
T8F ) » ME o P g 2 ek VT 23 (FE %53
et T oAl ) o RGRRE P R ER P 0 mEE T AP
HMrugEsE o
Cleth @ 7 B HE 0 S TES T2 U BAF 5 > 2 F
i %6 2 ﬂm%ﬁ#%%%’%&&%ﬂﬂmﬁé’ﬁ%
BRI Y U R IS - I R ¥
Faripmtys Wiy K4 RAPZ R
§$?a¥iﬂ%’%é:r%’iﬁﬁﬁﬁ%#%~%ﬁ
Hlgrz R AT 2 RAF 7 ARG 4 S (532
Fell3E B o P F 510405248 5 2B ) o a2 o) Bk
FRW- i péndeszRs2Z W Ers o M
FEHFARAERAP B B FREFAE T2 (A0S
$37T~175F 5 A% $237F) » ¥ A2 it 1 s 2
B ARAF2Z PR ER TFEIYG RS HFRERE
A A2 ORF (7J)v.m%agu¢12%£@%ﬁr%ﬁo
(Ee=]2 %135/ %37 ~ 112 47F 5% » 75 L%

rﬁ&f*%mﬁﬁizﬁﬁJ,wﬁF@%J,zﬁaﬁ
Borflim 2 Bhas b T2t > p 250 TR FRBL
LR F o RRREEIRRARM I £ R B b

g3 Tk, o 0 fdp- 73 A4 TP IS 2 ARk AR
HOAERHRERBL 2BA S8k S S %EM

F’E&FE—I% /\ZZ‘E E"“« Z*‘*g{‘f'r *’”TEJ_I’E"\‘IE’_,_ \F-?‘F‘ﬁtﬂ 7}")
Bz T, >R ETA AL pd L

£mA



E PP 2 2F Pz FR o EH > AREZERHZ
2= EL P AREIRERRIPE O FEAREYOREA D Ak
TG P HEFLGREW OB AERATREE R R
g\:#s@ﬂﬁ ks i e B (RF2RIBER S FF R
3TH1EL2id-R 5 ) o A& >0113&67 21 p 6334
Fo ot 2w &R QO@—OOPOOO%O%%H/**#“ Tz
B S RO S S & S
4 77 A%ﬂw(i FF)  AESGEM (AHEES
123F ) » S srEgpragt T (R B3 ]13£6
EZMG%%Q#%ﬁﬁ PFo e in AP ERLL RS
PIEFREM?) AG ARG P ERM > ACHFME - (&
e %3E) AR TEAFER L R2RERBFL 2
B P AT ERHAORLA o R NEHP
B AFEAENRI G g BR WARAY > 2
o BN A R s RGKGRIRT B ARA RS VVRA P B

i

Y

J‘

'
£
7~

}E%SL‘L

"

=’

1%
NFE RAFE-BPHF 0 EE (AL 33\37a)’
R R @é*%%ﬂ%ﬁgphﬁﬁbﬁ’ﬂéiﬁ*
A S

ERE G S RO AFERE P E 4

SRR i U EE A KRS ARG R R
mFERRAFERA L TERE Py R ERE 7 2
LA DR R R R AT BEFREP
R BETR2 %% s FiRZERERIEL 2
Tk il 2 (7
W5 ¥ orat ﬂ‘?ﬁié’ﬁﬂ“lﬁi AR P FAHRE S B R

34

P

N &4
oo
-

&

Nk Sl P ASEAE ST

ClPA A el R - S 0 Rl R 139 S22 g ¥
DAER A et L2 FLE SR ER R
R = L %I s 7 ﬁ.? | 0E B % TIE 5 438 2_ 2L %
FF AR IR P EGFI2EF4E 222 R
&:wr&i?%:~H%é’%°ﬁ@ﬁ%’ﬁ?ﬂﬁw

S



S

i 3 ’ ffiﬁ)“ﬂﬂ;‘é‘:%?l%%a:SiE%?Zﬁ > %IIEL,‘E;FE]I%F
Rz I A% ST OBREE IR UZAZR
HNipwndF g BEIL o370 (TREAFHLVE) 275
SRz EEL S W A5RAFP2FE PR Y
B2ZBRFETRITIIF T HE (G202 R S F
520795 ~ 111# & 5 F 5337650243 5 +R) o

(5) 2 dge2 i

T2 2 UG EBEE 7 REEHP > 7T
%%Fﬁ@w‘iﬁﬁiﬁﬁ” E
o N AR ) KL WA 2 LAy #B (4o#ic i
B E BOPRAY) R EES- % 2 g2
E%ﬁ*ﬁfwaa$ N LR R - SR 2l o R

EW (kR Az 8 A 22 RHAF) 0 4

”ﬁ - ﬁ?—sﬁﬁjaﬂdt L2 mifaRs gt (B FRI07TE B
e P F%300450 - 103+ & 5 F F6025L54-F 9 SB)
{K4iw@m FRASFE9B > Pl 2 EREASEAR
o B REP > REGHVE S - % TE o

2.4k 22 %*ﬁﬂﬁ%7ﬁiﬁﬁ#’wx;ﬁ;ﬁgg :
HEFE3 28 7228 bz 8y Hd

ﬁ{é“]ﬂﬁ%7 HPF ?’7BE&E—’* ™o e :E—'
P

@@m¢F7&£ ?%*‘%wkﬁﬁ T RY (4o Y

Fp i rFE EE’%J—M;’H?*‘ W s 2 7 ﬁ?ﬁ; i B PR
“F@ﬁiﬁﬁ>’ﬂ — FAMEES L2 B iR s e

(BB 21132 R 5+ 3 %HﬁﬁbJLiﬁﬁﬁﬂ > Bk
+ ‘Hﬁ‘%%@’fﬁtiaﬁﬁ%ﬁﬁwwam%%

‘Jr

w®
St
mi



s 2972 2538 24 ~ 2541 F T AR A 085 0L > TR

GRS %ﬁ KL P MEE G B AL

ANER I EA-TIVN SR R S o F R

[ h%*+ﬁ FEH s ERE > a7 5 Y

P2 SRR E ) BRI2 HODIE L T JE

%j%ﬂﬂiﬁ%@%o

EF BB RETF ESop it SL 2 7L 2
/2«&;}3»)3 jk—-ﬁ']i“i’fﬁgﬁ NELES ﬁ@lla"g\i\l*’” X E B EGFT
¥ aiF peyr ST OBREE PRERFREF - 75 K
22k o APRPRENCFLAIR RS AHmET

E)EF Rl 2z mp

T2 FE2QUEBAFm A% > 2702 % 200F % 298 2 2
jEH o

QAL AR AR F P Biap v H 2 2N L4z
Mmﬂmﬁﬂﬁiﬁxfﬁ’”%ﬁ&ﬂﬁ@\ﬁ%i%%
Flam RS EA BT T EEIFL 0 p AR EEE
ﬁ?#wﬁﬂﬁwﬁ%4mﬁ¢ wfﬁ”lig7x¥o

Sprk A Lk 10388 AT FRFEREE FREREHL
@%%i&ﬂ’ii%€§%ﬁ@%4iﬁﬁfh(T%ﬂ
& %Fjﬁ} ﬁ"uﬁi%&?’}\ R R B ILRE o MEIRFET
2T~ AR R BERE THREZENEW R S
ﬁﬁﬂﬁ%‘Aﬁﬁﬁﬁﬁ%’*{%ﬁﬁirﬁ%’?ﬁ
FEF19EFIE - 2R R TGP X o AMakiEA
ZHHREFFARR w’%~i?€fMﬁ{ﬁ4*$4

LRGFLER AR R Ehy L TEEE R 4
rER }}%Q TR R R s R 6 AT T AL A M
PEEzE ﬁpm FE Y T LI frh b R
e PR R RS BEA g R RS BT RG
ﬁm&ﬁﬁbfw4&£i’ VRIFFE R B AR G
%”‘“’éi‘/f#”T AP B FALE A RPFF 230 H <&
SIF) B ARE Y 2 {5 SRATS A I AR e s 0 12 S

CASS



RABEFEGELE byl TRV ARG AT
P Boo PRIENFAPH B F %Wﬁ&&%ﬁﬁrﬁgﬁ
Wﬂ’ﬁﬁ@@%ﬁ ﬁ¢r gﬁLgxqz m

4
‘%%%ﬁ%ﬁfw« i?ﬂw'ﬁﬁﬁﬁ’% éf?ﬂ%i
B b LG e E L 0o R R T i
soo A A T g R AT B RS A B A
AHELA 2R > FALKFE —;5}‘?:.11532’9 20p M4 TR
lﬁﬂj(iﬁhéﬁmmmMp),,ﬂﬂﬁaiﬁﬁ
z ' 22 ~,ﬁ q‘fa:ﬁé F—?-PﬁEE = s 7‘%471:} Feso ﬁ-fﬁ(% b
PR H 75 i‘/‘z{\ ~ X /’l’\/iﬁ?%d\*m = ,i:~ Z_Re A PrEVFERT
H

$190E %178 ~ $ 2R T2+ o
FEE A LR ARG OB EE W RS A
ARSERNRAY KR AL "'P,Li‘ﬁ%iﬁ"é -,’F—! '—"’Lrﬁli% %”
S SER SR R RR I B A

’z@@ﬂwé$6%§ﬁﬁb%%ﬁmﬁﬁﬂl(ijﬁ%%%ZMz
F) o B AFRL A p g o 212 H > @i
-

b

—

2 62 RGP o) THE, 2 A
E“’ﬁffﬂié?&'ﬂﬁ}bi“’rﬂ%ifﬂtﬁéU{J‘“ rEF AT oo AP
BLRa2 o FEGALGAPUFREPETR v Adw

f;ﬁﬁﬁﬁl’a@“’ 2 ﬁ"i&i"i\‘%’d:—:\i e B A% f"f%“‘s *113#6
121

%‘i@i%#ﬂ”‘ RAP2Z P e Eg ik

Aol o P HP 32 5y RAP2Z2FLF > &
i? Br-%mith FIEF3 RAP 2 FRER
CHER AR ITRAFENUIRALZ P RT R >
B2RERFE o mp ﬁ/ﬁkgf“ﬁ”%J\’lﬁﬁ (BB izll4
ER S F 538665~ 108F & 5 F 35635241 5 &
)

ghli

000
fl/%@'&%%:f%? i%zir%*J%’J#” @ P*B?ﬁ'? #9
k%

L

$N\R



IE}

4> \—_L % DORIRLEN

™y
X O® &
w3k
N T S
S L NI 1 A A ¥4

LU L

»oE

S -
v
P

W M
W

o1

Nej

O AR T
F.000% 055 A e >
F3 2R tEE
B RSP A &N
%2 BE L SR
&1*%%%%%

fmﬁ;’* AT G
(3%%) THE )
BAng o T?—'%"J?Z

BRI REE 2

AEL% 51202126
CEE NP

i

s H

TE RS Y

Ny
—
o

-_\

|

N~
-\
\
ETS

-

ok
(buil
W (w,

—4
\r\"
A
r

F.k“’““ﬂtltt ~

(m

i
Heowe BN v ek
(w

S -
&

4

=

‘l*‘
&

P K
Wogk o e W

= b
=

TR G AN L RS R
Ha) (LAY S 1%41WE) a3
AR 0 s H N T § EIRZ R F]E %

ﬂ%*&&ik%’m%&”qu%i
¥ owF AR o 2R FEEE S
DTk & TR T EMEE L F L > &
F?ﬁj/)?“‘—ﬁ"‘]-’»i&/z{ B %] (£ %108

HARoq SR o A HH BT der
R CRE-LESFUEE -

OEOOR000% 05 & s B2 &7 (&
) > R RFEALES e A

9:;?;_3& %(E"F'FI_J_ a' mJOO'—t—OQ
FRFVeEp™ » B X %1307 ) » ¥V 74l
P GEES ARHGEFHELGTAE S G Y
SRR BRGS0 R

oo gL ADRREE VAL NPT AL
P TS A T 2R f%B%h

jﬁrng4ﬁiﬂw’@§%%iﬁ
|z B 2] B B H je 72 i 2bipAR B o
FO9EEATALS B 2 R BT R > S Y

—

B EZ A YRS TR L;';'ﬁ’?%‘ (&
F) ] aHELEE ] R
3SR RETiEL BB ME D

) 0 p R R %506 R 2

P FIRL P ok RS R E R
REF Edefrnd 2 640 %F ~ R4
jé,fll&ih;" Z 2RIV 4 2 2N 3 5
A FRAF o WA ST 2 F 2 ARE
fS E ook TR 0 g A R
i Fhie ﬂﬁﬂ?ﬁﬁ LT RETER

AR



AR FERRIEL A B 2 PR RAET B JUGTAR L T
W Zr2 B - KE2HPF > B8R W R L oM
aé JEAR S fRHEUE C AR F R B B E K VR

EFFAEARFTZ LA GRS ALEB AL 2R
o TA A ‘“Mm“r#r 2 AREARR ~ RJe~ SRS A ERR
DA N RSO R 0 e 5 R b % L S
: ﬂgnjﬁigta H LR £ ujgru} frr% F

Y

(w

\

I
Sand
ES
N
N

BT %.—Ei:?;w ,@%F;th%?
¥ _m Lued ﬁ%‘ifﬂ#

4
W
e
p
N
4

P AR PREE AT 0 e o P §38IE
TF M2 oo At d T SRl Ar T 2 2 PR oo
B ~ErrrgFEeaiFg Lady o § kA
2 H3BEFIA R T W FER e BF2or T R AET 7 AL

$BL3X 90Tz VETE N ZHEL & B F
ZERBREVE R Aot d P B3 T 2k kY
2HEZ & 7 MEl1097om 1"\'%%“1? Bl R AR T R H
LSBT R 24 0 5 e BiRT)2 5380 H ]
Ty B2 MR T NN A T HEdiror B IR T 7 4R
T o
4@;;4 WE B AP Ak UL R A K
FNeh, » kg rilen%E (A E 5351708 ) » ¥ 4v

C



hotit e T SnEllltrom 24 s s SRR T et BT
= b'L'rfrj Berrh 2 40 0 § RI)E F 380 F 2w LR T
z En%"ll R Jiﬁ‘fd”éil'iftfj

1%4 ’ ff,ﬁ?%t%}% ek o2 (T Z A A AARE MG
45 Aot d T B2 20 2 R 3 o PISEREERA B AR
B4 AR T B3 1047 A BG4 2 RAF r?
i > ¥ 5w ]‘“‘f B~ HiEa WARAE S o't T i
139771 2" A% 2his &0 RIS Mo u]142 R E 223 555

%i,%ikﬁﬁﬂﬁﬁmi’ﬁ*$4% FiEaER B
i;%’:gi%/;»l{o
s k2| E PRk £ 29908 $ 15 S > L]k ded 2 o

/2“: ? L‘E‘ l;a‘ :%‘
P EiE

R ABEPERAER o
doR PRA AR R 218200 P e AR I R R TR
Fot LM o B Ak b 2RI o B SRR RIS 2200
R A RTEd 2 (RS EETAZAEGER) T2 )
ﬁ*&ﬁh1°%ﬁ4§¢%A%ﬁﬁWA%Wi el e

ﬁﬁ”*F% AP R et 24D &2

—\\

s c Y B 115 = ’ 21 2
e B o i

¢ E FAE %1350

AR A AR 5k T Fe3 LT G



3

&),

&

2 Bar T H R - R B i
38
)

EFOBE REF AR BLLFLE TR
sl g 7 R E R B R TR
AEET o P B IR SR s A MR E
Bip ~ Brakip ~ TRt~ pEHR C H N SR SRS

-

F

5

i
-\1‘1 ]gpf Rt
\“““‘Ek-
Y
PRI
(02
She
|
I fods

XEFT o 4 RN AR £

F o RSE MY FHAD] HPEFERIFF AT

LB Ep B AR DRy \jﬁﬁ; \%gg\)_ﬁgjh/;%

vES FOERERE IEL A G 2R AR EBE
H

S

FHied A3 - 22— o

F1HI 532 AF R o

el d 7 B R ) % 120

AEET o P g NI Rl E N TE T R



Jﬁ » Jnb? 1L DE LT G OH

3 s B2 * > @ Jean = IF 2 v Ja3E L 10
u'r-'}g;!p’ :nJ, ;z‘:fﬁi ;rkx700gm|1'r_wj4_zo
VoG CFRSABEE A A EE > AbE T

+ 58
ﬁx300§‘£;‘1‘t ’S'J éi o
J

B
aEz] o BT L3008 2T £ e
F198 32 %372 AFH2 o
GEI
B | AeRP L2 EE FEeH

1 |28 1% (BHE 4| G238 24 d o <A
#3%.00000000005: » |2 45> e Tz BB F A

SHEmR) o BgHary o 7 FFg
Tl 5 IREME A o

B b NS d £ FEB L E
599, 0mn £ BB @ = 0 538 6

Q@ #Ele > S E(.532
EHALG 2 P RP 2R
2k s AR R 2 P
Fado dHF2EIHT K

DR LR S BT S A A

i
=+
I
m



(\ER)

@«.é%“'lfé =
4 ﬁfc#’ ﬁjqﬁl\;é\ °

AERATLE (
5.2)

Do B A

f

2 00k g
‘%?wff’?ﬂ%%
)
‘%ﬁ%ﬁ*%**%ﬂ
RS () R
s %§4%“

=
N

ﬁ_q
P o
55

r

W
OB R

4_)“4

/ >

7 / .
poi

N oW
14
by

!

¢

o
|

-

=
38 f‘@ Fogi

4 >
F i
o]

— %

0‘-!4\

‘,J;f,*;’g Pt

» BRAREE 0,362
EAas 24 HRhy s B4R
2k s F A &;1#[:1’ :'u;ii'fb
Fa-pitgeEas s 7L
HhEhE (FaodzHEl & E
N EE) ZIAL Ll o

S~

ARRAFLE (S
5.3)

QL EL& > SHpEE(. 452 5
FHRARG R PP 2R
Z sk s E AR AR B DR
FAa-pptIEL > ZEA
éﬁf}cgg (22 8%
XEE) Rl E o

$+ma




(\ER)

6 |*XBAFIB (% O gmy BpghgAssl
5.4) HA UL LA LB S & A S 1

S £pRE - FRETIHG

Pooo ARG () FAE L

oo g 'ﬁkﬁ'—%f}}i’— 2LU R

QU #Ele » S E(.232 5
R NEA R N
2 R ‘a%ﬁﬁﬁn%ﬂﬁﬂ
FASApRCESL > FEA
g (oL 2 BEgI LY

——

T
T AFRAF1IE (5| On 2R3 BP B EEAS L
5.5) R A )

S 2 BRE S FHEFTLIHG

TER A B AL B

) LIPS Y
HREZBEVRAY -

@ #El1e > HapEE0.362 5
EHRARGE R PR 2R
Bk s g Ahd 3ERE K I S
Tt ha i ga s fioyns
XA TEHEAFRLE (o2
2 &I R EAFR) ZIE LN

J

Qi 14 » SH I~ F R
cﬁrﬁﬂﬁawﬁuﬁawﬂ

o

‘,J;‘g’;‘g

Ao
8 |»FRAFIB (% DR s BPEEERAS L
5.6) BEIIE LKL E > ks 1




(\ER)

A k0 I if&bxt,—»i‘a%
ﬁ’“ﬁﬁﬁ“(m) F e
%’aﬂ“Aﬁ??“’%\}J%N
#RERBRI (D) AR
WETOF BTG ?\}34"%
(%)zwé%o

@ # e > ZHapE e 4] 2 5
FRALE LI PRP LR
Zod ko~ ¥ AR RER %ﬁ AR L
Fa-pitgeEas o 7 EA
mepb E (ot z e 2w

ARRAF]

@U# & > AL E0.340 5
EHALL T P RS 2SR
Zgsk s AR 3R K0 d S
(R R RV R
Aitge g s FEAFL
Z (ho328FIi ke 7

10

ARRAF]




(\ER)

@J\'é‘%"lé ’52%'%6}/;_&-0, 532}4
EHARLZIRRZE B A
{“’E%” BB E AL s BT LS

11

*‘J’ 2% ﬁﬁl ﬂ;

12

4y

TR

J259.0mm & BHEEE A =~ 0 X
BV O o R A K 2uA

L

13

SR T
ﬁmi

A - ]

%

=+

IZ\ZJ

KL

IS S R BN

:

=

~ 1

2k Lox

AQ 1 m2ddFs 2458 248 %
Ff BRSPS ERET o BT £ AT
iM%wa’%ﬁ%%wgﬁ’u
34 A AT o Jo % 4ot

%7 %J&Hii%dxﬁo

AQ 12282 RAY %s@“t ,
FF WRIVFEFT > EREN &R
%ﬁ;}ﬁjﬂ’b"aj$—kr’¥ﬁﬁi““au

%++t&E



(\ER)

29 B33 109757 2. X R 4ok
300 FBES N THT 2 R ML o

AOT1FrRBEFRZ* 54
E Pl = A P 5 SNl IR I 3
SUEZ I 5 ol L L A R

23T e

%+ N\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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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志良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2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如附表乙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乙所示之宣告刑及諭知沒收。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１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所犯非法製造非制式手槍罪及非法持有子彈罪，業經本院112年度原重訴字第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原上訴字第51號論罪科刑確定，下稱前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下稱通霄分局）警員於民國111年3月14日6時10分許，在Ａ０１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持本院搜索票執行搜索，當場查扣Ａ０１用以製造槍枝之鑽孔機1臺（下稱本案鑽孔機）後，因本案鑽孔機不便保管，由通霄分局警員依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7月13日交由Ａ０１保管並令其簽署證物代保管保管單。Ａ０１明知應妥為保管本案鑽孔機，不得有變賣或處分行為，若有遭竊盜、遺失或任何破損情事須負法律責任，竟基於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犯意，於111年7月15日或16日某時，將本案鑽孔機出售予苗栗縣苑裡鎮之某攤販，因此取得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現金。
二、Ａ０１明知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及爆裂物，分別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製造，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105年7月12日（即Ａ０１所稱其女過世後）至111年3月14日（即前案搜索日）期間內某日，上網向臉書暱稱不詳之人購買而取得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藏置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且於警方前案搜索時未經查扣，竟自前案搜索結束後另行基於持有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之犯意，非法持有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
　㈡基於製造具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於112年初至113年初過年期間某日，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之房間，將市售霹靂炮及安裝輕鋼架器具內之火藥放置在藥罐內，再置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等物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而製造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下稱本案爆裂物）共9個，然經試爆後因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因此不具殺傷力而未遂。
三、Ａ０１於前案確定後，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執行前案沒收程序，因遲未配合提出本案鑽孔機，通霄分局警員即於113年6月21日6時33分許，持本院搜索票至Ａ０１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行搜索，並在Ａ０１所在房間外表明警方身分，多次要求Ａ０１開門遭拒，因此破門而入。Ａ０１明知在場警員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於製造本案爆裂物後曾自行試爆1個，因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而知悉屬危險物品，竟仍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欲以打火機點燃所持之本案爆裂物，而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妨害在場警員執行職務，在場警員見狀立即上前壓制Ａ０１，並當場查扣如附表甲所示之物。
四、案經通霄分局報告苗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Ａ０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48、232頁），或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知有上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亦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揆諸上開規定，均應有證據能力。而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犯罪事實之認定：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並有苗栗地檢113年2月19日苗檢熙乙113執沒190字第11300034110號函、同年5月27日苗檢熙乙113執沒190字第1130013370號函、同年12月2日苗檢熙恭113偵6230字第1130032434號函、通霄分局113年3月30日霄警偵字第113003289號函、同年8月27日霄警偵字第1130015970號函暨附件、證物代保管保管單、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8月5日刑理字第1136085449號鑑定書、同年9月27日刑理字第1136106273號鑑定書、114年2月20日刑理字第1146021233號鑑定書、同年3月11日刑偵五字第1146029345號鑑驗通知書、同年8月22日刑理字第1146102433號函、通霄分局偵查隊員警職務報告、本院111年聲搜字第97號搜索票、內政部114年6月25日內授警字第1140878553號函各1份、本院113年聲搜字第418號搜索票、通霄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2份、通霄分局偵查隊公務電話紀錄表4份、扣押物品清單5份及槍枝初步檢視照片11張、查扣證物照片18張、密錄器畫面擷圖19張、採驗鑑定照片60張、光碟1片（見偵卷第43至57、63至69、73、83至89、111至157、181至187、193至198、215至217、231至245、259、265、269、273、287至293、301至330頁及光碟存放袋內；本院卷第56至60、76至78頁），以及如附表甲所示之物扣案可資佐證（鑑定結果詳如附表甲所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之製造爆裂物罪，及同條第6項之製造爆裂物未遂罪，旨在處罰其製造行為，而所謂製造，包括創製、改造、組合、混合、化合等行為在內。行為人主觀上有製造具有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客觀上又未經許可而著手製造，即成立犯罪，至於製造爆裂物既、未遂判斷之標準，應視所製造之爆裂物有無殺傷力為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5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符合前述組合及混合之製造定義，且被告供稱製造本案爆裂物欲供自殺、打獵炸魚等用途（見偵卷第37、175頁；本院卷第237頁），可見被告主觀上有製造具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客觀上亦著手製造完成，僅因試爆後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因此不具殺傷力而未遂。　
　㈢按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行為客體係「正在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所謂「依法」，乃指公務員所執行之職務具有「適法性」，應自公務員所執行職務之具體內容，依據執行職務時相關法令規定，客觀地加以判斷；所謂「強暴」，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不問其係直接對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行強暴，或對物施以強暴而間接使公務員之職務執行產生物理上或心理上之障礙者，均屬之；所謂「脅迫」，則指以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物之不法為目的之意思，通知對方足使其生恐怖之心之一切行為，且本罪為故意犯，行為人倘對於公務員正在依法執行公務，且其行為係對於該公務員直接或間接施以強暴或脅迫有所認識，即為已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7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警方於113年6月21日6時33分許，在被告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行搜索，並在被告所在房間外多次要求被告開門，被告在房間內向警方表示「我不要啦（臺語發音）」而拒絕開門（見偵卷第123頁），參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問：警方於113年6月21日6時35分許執行搜索時，有向你表明警察身分，你為何拒不開門？）我有起床氣不想開門，我心情低落。」（見偵卷第31頁），顯見被告知悉在場警員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並有妨害警員執行公務之意。又依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曾經在我家外面的空地試爆自製的爆裂物，但威力很小，只有火力很大，我承認拒捕過程試圖引燃爆裂物是妨害公務，但我情緒一直控制不了等語（見偵卷第33、37頁），可知被告於製造本案爆裂物後曾自行試爆1個，因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而知悉屬危險物品，竟仍於在場警員破門進入其房間時，持打火機欲點燃本案爆裂物，顯然係對物施以強暴而間接使在場警員產生心理障礙，同時向在場警員通知不法侵害生命、身體之意而足以使人心生恐怖，揆諸上開說明，應係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脅迫之行為。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之依據：
　㈠核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39條第2項之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如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6項、第1項之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2款、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至被告製造本案爆裂物前持有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即雙基發射火藥）之行為，為製造之階段行為；製造後持有本案爆裂物之行為，則為製造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57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3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罪數之說明：
　⒈按非法製造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果同時製造之違禁物客體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或同為爆裂物），縱令製造完成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數顆爆裂物），應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除非同時製造二種以上不相同種類之違禁物客體（如同時製造手槍及子彈，或手槍及爆裂物），始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004號、103年度台上字第60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先後製造本案爆裂物共9個，因製造之客體種類相同，揆諸上開說明，應僅論以單純一罪即可。
　⒉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其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而非狀態之繼續，故其持有槍砲彈藥刀械時，該罪雖告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同時地被查獲持有二種以上之槍砲彈藥刀械，有可能係初始即同時地持有之，亦有可能係先後持有而僅同時地被查獲。於最初即同時地持有之情形，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持有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枝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持有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地持有手槍及子彈，或同時地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不同條項之槍枝），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自前案搜索結束後，另行起意而開始持有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至本案查獲為止，係持有行為之繼續，縱令同種類之子彈有數個，仍僅就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各論以單純一罪。至被告同時持有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子彈，因屬不同種類之客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⒊被告所犯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犯罪時間、行為態樣均不相同，顯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是否減輕其刑之說明：
　⒈被告著手製造爆裂物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雖均自白其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之犯行，然未能供出槍砲、彈藥之來源因而查獲或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自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
　⒊辯護人主張被告自103年8月起即因恐慌症及適應障礙合併憂鬱情緒等原因，至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下稱童綜合醫院）身心科就診，長期接受藥物治療，仍呈現情緒不穩定、易怒、衝動控制不佳等狀態，並陸續診斷出重鬱症合併精神症狀、人格違常等疾病，於為本案各次犯行時，可能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等語。本院依辯護人之聲請，經當事人同意後，囑託童綜合醫院鑑定被告於本案各次行為時之精神狀況，鑑定結論略以：「綜合周員過去生活史及疾病史、心理衡鑑結果、鑑定會談所得資料以及相關司法卷宗等，由周員自陳其求學時期即表現出衝動、易怒與攻擊性，且反覆做出無視法律與社會規範的舉動，顯得較魯莽而忽視自身或他人安全等，出現持續違反他人權利的行為模式，故不排除周員可能具有反社會人格特質，且於其大女兒因車禍過世之後，認知與情緒出現明顯負向改變，以及易怒、爆發等行為反應的加劇，亦顯示可能罹患有創傷後壓力疾患。然依本案相關偵查、訊問紀錄及周員對犯案經過的陳述中，均無跡象顯示周員在犯案當時正遭受到任何明顯妄想或幻覺等精神病症狀的干擾，未有足夠證據足以推斷周員在案發時對於自身行為本質的分辨和瞭解，乃至於對於外界事務之知覺、理會與判斷等諸能力，已有其實質上的障礙，且均已較普通人的平均程度減退，精神狀態已達精神耗弱或心神喪失之程度」，有童綜合醫院115年2月20日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可考（見本院卷第210至214頁），足證被告於本案各次犯罪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抑或辨識行為違法、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⒋辯護人主張本案有關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部分，被告於警詢時經警詢問爆裂物來源，被告即主動告知為其所製造，若被告未主動告知其製造經過，警方至多僅能移送持有爆裂物罪，應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酌減其刑（見本院卷第242頁）。惟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乃偵查機關知悉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是自首之成立，須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查本案係警方於113年6月21日6時33分許，在被告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行搜索而當場查扣本案爆裂物，已有相當依據合理懷疑被告持有爆裂物之犯行，被告始於警詢時供承本案爆裂物為其所製造，且其製造及持有爆裂物之行為間，具有吸收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因被告持有爆裂物之犯罪事實已先被警方發覺，縱使事後主動供出製造爆裂物之犯罪事實，仍與自首之要件不符，無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66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辯護人另主張本案有關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部分，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見本院卷第105至107頁），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減其刑規定，必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犯罪情節輕重等相關事由，僅屬刑法第57條各款所規定量刑輕重之參考事項，尚不能據為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法原因（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供稱其購得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之手槍及子彈後，與前案查扣之違禁物一同藏置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房間之床下（見本院卷第238至239頁），當時縱使因故未經警方查扣，竟未於事後主動報繳而更改藏置地點（即改至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房間枕頭下，見偵卷第135頁），另行起意持有之時間非短，且係經警方本案執行搜索始行查獲；有關製造爆裂物未遂部分，雖經鑑定認不具殺傷力，然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依被告先前試爆結果亦可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而屬危險物品，並經被告持以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可見被告所為上開犯罪產生危害非輕，依各罪法定刑（含未遂）所得判處之最低刑度，與其犯行之應非難程度已屬相當，核與刑法第59條所稱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要件不符；另被告所提出之診斷書（見本院卷第120至126頁）、持有違禁物之數量、有無持違禁物從事其他犯罪等節，至多僅屬刑法第57條之量刑審酌事由，並經本院予以審酌科刑，自無從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本案鑽孔機係警員依法交由其保管，竟違背具扣押效力之命令而變賣本案鑽孔機牟利；另非法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子彈，並製造結構完整之本案爆裂物，對社會治安、公益及民眾安全存有潛在之危險性；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欲點燃本案爆裂物而施強暴脅迫，非但蔑視國家公權力，更已危害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之人身安全，所為殊非可取；兼衡被告持有、製造違禁物之種類、數量及期間，經診斷患有重鬱症合併精神症狀、解離症、人格違常、衝動控制疾患等症狀，且可能具有反社會人格特質及罹患創傷後壓力疾患等個人身心狀況；暨被告於本院所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及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乙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罪及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考量本案仍可上訴，為免不必要之重複定刑，宜由檢察官待案件確定後，再聲請法院審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時間、侵害法益、所生危害等情狀，酌定其應執行之刑。
  ㈤有關沒收之說明：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販賣本案鑽孔機所取得之1萬5000元，屬其從事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違法行為之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之手槍，屬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未經許可而非法持有之違禁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附表乙編號2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宣告沒收。
　⒊如附表甲編號3至9所示之火藥7包，內含彈藥主要組成零件之雙基發射火藥而屬違禁物；如附表甲編號3、7所示之液體2罐及附表甲編號10所示之火藥1包，則為被告所有供其製造各該編號所示爆裂物所用之物，爰分別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於附表乙編號3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⒋被告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扣案的打火機是家裡本來就有，是我的，用來點炸彈的等語（見偵卷第35、175頁），可知如附表甲編號11所示之打火機，為被告所有供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附表乙編號4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⒌如附表甲編號2所示已試射之非制式子彈，雖經鑑定認具殺傷力，然於擊發後已喪失子彈之作用及性質而不復具殺傷力；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之非制式子彈，則經試射認不具殺傷力；如附表甲編號3至10所示不具殺傷力之爆裂物，因非屬違禁物，且分別經試爆、擊解而僅餘殘骸；如附表甲編號13所示之甲基安非他命，則經本院以114年度單禁沒字第5號裁定宣告沒收銷燬及執行完畢，復與被告本案犯行無關，自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峰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皜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紀雅惠 
　　　　　　　　　　　　　　　　　 
　　　　　　　　　　　　　　　　　　法　官　洪振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佑慈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9條
損壞、除去或污穢公務員依法所施之封印或查封之標示，或為違背其效力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萬元以下罰金。
為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者，亦同。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
		編號

		扣案物名稱及數量

		鑑定結果



		1

		手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含彈匣1個）

		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2

		子彈7顆

		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0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3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1）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5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紅色物質、米白色物質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③液體1罐，經檢出乙醇、丙酮、乙酸丁酯成分。



		4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2）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6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5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3）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45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酸化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6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4）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2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酸化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7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5）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於頂部加裝爆竹煙火外露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6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③液體1罐，經檢出乙醇、丙酮、乙酸丁酯、乙酸乙酯、甲苯成分。



		8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6）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41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9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7）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4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米白色物質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10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8）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金屬墊圈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5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顆粒及粉末，檢出鋁粉、碳粉等成分，係煙火類火藥。



		11

		打火機1個

		為被告所有供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罪所用之物。



		12

		子彈3顆

		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0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



		13

		甲基安非他命2包

		經本院另案裁定宣告沒收銷燬及執行完畢。







附表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及沒收



		1

		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

		Ａ０１犯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如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

		Ａ０１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3

		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

		Ａ０１犯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甲編號3至10所示之火藥及如附表甲編號3、7所示之液體均沒收。



		4

		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示

		Ａ０１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扣案如附表甲編號11所示之物沒收。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志良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3年度偵字第62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如附表乙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乙所示之宣告刑及諭知沒

收。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１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所犯非法製造非

    制式手槍罪及非法持有子彈罪，業經本院112年度原重訴字

    第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原上訴字第51號論罪

    科刑確定，下稱前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下稱通

    霄分局）警員於民國111年3月14日6時10分許，在Ａ０１之苗栗

    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持本院搜索票執行搜索，當場查

    扣Ａ０１用以製造槍枝之鑽孔機1臺（下稱本案鑽孔機）後，因

    本案鑽孔機不便保管，由通霄分局警員依刑事訴訟法第140

    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7月13日交由Ａ０１保管並令其簽署證物

    代保管保管單。Ａ０１明知應妥為保管本案鑽孔機，不得有變

    賣或處分行為，若有遭竊盜、遺失或任何破損情事須負法律

    責任，竟基於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犯意，

    於111年7月15日或16日某時，將本案鑽孔機出售予苗栗縣苑

    裡鎮之某攤販，因此取得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現金。

二、Ａ０１明知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及爆裂物，

    分別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

    管之槍砲、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製造

    ，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105年7月12日（即Ａ０１所稱其女過世後）至111年3月14日（

    即前案搜索日）期間內某日，上網向臉書暱稱不詳之人購買

    而取得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

    制式子彈，藏置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且於警方

    前案搜索時未經查扣，竟自前案搜索結束後另行基於持有非

    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之犯意，非法持有如附表甲編號1、2

    所示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

　㈡基於製造具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於112年初至113年初過年

    期間某日，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之房間，將市售

    霹靂炮及安裝輕鋼架器具內之火藥放置在藥罐內，再置入金

    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等物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

    引（芯）作為發火物，而製造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下

    稱本案爆裂物）共9個，然經試爆後因爆引（芯）未能延燒

    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因此不具殺傷

    力而未遂。

三、Ａ０１於前案確定後，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

    署）檢察官執行前案沒收程序，因遲未配合提出本案鑽孔機

    ，通霄分局警員即於113年6月21日6時33分許，持本院搜索

    票至Ａ０１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行搜索，並在Ａ０１

    所在房間外表明警方身分，多次要求Ａ０１開門遭拒，因此破

    門而入。Ａ０１明知在場警員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於

    製造本案爆裂物後曾自行試爆1個，因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

    而知悉屬危險物品，竟仍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欲以打火機

    點燃所持之本案爆裂物，而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妨害在場警

    員執行職務，在場警員見狀立即上前壓制Ａ０１，並當場查扣

    如附表甲所示之物。

四、案經通霄分局報告苗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

    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Ａ０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作為

    證據（見本院卷第148、232頁），或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

    人知有上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亦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

    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

    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揆

    諸上開規定，均應有證據能力。而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

    據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

    證據，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自均

    有證據能力。

二、犯罪事實之認定：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坦承不諱，並有苗栗地檢113年2月19日苗檢熙乙113執

    沒190字第11300034110號函、同年5月27日苗檢熙乙113執沒

    190字第1130013370號函、同年12月2日苗檢熙恭113偵6230

    字第1130032434號函、通霄分局113年3月30日霄警偵字第11

    3003289號函、同年8月27日霄警偵字第1130015970號函暨附

    件、證物代保管保管單、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內政部警政

    署刑事警察局113年8月5日刑理字第1136085449號鑑定書、

    同年9月27日刑理字第1136106273號鑑定書、114年2月20日

    刑理字第1146021233號鑑定書、同年3月11日刑偵五字第114

    6029345號鑑驗通知書、同年8月22日刑理字第1146102433號

    函、通霄分局偵查隊員警職務報告、本院111年聲搜字第97

    號搜索票、內政部114年6月25日內授警字第1140878553號函

    各1份、本院113年聲搜字第418號搜索票、通霄分局搜索扣

    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2份、通霄分局

    偵查隊公務電話紀錄表4份、扣押物品清單5份及槍枝初步檢

    視照片11張、查扣證物照片18張、密錄器畫面擷圖19張、採

    驗鑑定照片60張、光碟1片（見偵卷第43至57、63至69、73

    、83至89、111至157、181至187、193至198、215至217、23

    1至245、259、265、269、273、287至293、301至330頁及光

    碟存放袋內；本院卷第56至60、76至78頁），以及如附表甲

    所示之物扣案可資佐證（鑑定結果詳如附表甲所載），足認

    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之製造爆裂物罪，及同

    條第6項之製造爆裂物未遂罪，旨在處罰其製造行為，而所

    謂製造，包括創製、改造、組合、混合、化合等行為在內。

    行為人主觀上有製造具有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客觀上又未

    經許可而著手製造，即成立犯罪，至於製造爆裂物既、未遂

    判斷之標準，應視所製造之爆裂物有無殺傷力為衡（最高法

    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5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如犯罪

    事實欄二、㈡所為，符合前述組合及混合之製造定義，且被

    告供稱製造本案爆裂物欲供自殺、打獵炸魚等用途（見偵卷

    第37、175頁；本院卷第237頁），可見被告主觀上有製造具

    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客觀上亦著手製造完成，僅因試爆後

    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因此不具殺傷力而未遂。　

　㈢按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行為客體係「正

    在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所謂「依法」，乃指公務員所

    執行之職務具有「適法性」，應自公務員所執行職務之具體

    內容，依據執行職務時相關法令規定，客觀地加以判斷；所

    謂「強暴」，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不問其係直

    接對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行強暴，或對物施以強暴而間接使

    公務員之職務執行產生物理上或心理上之障礙者，均屬之；

    所謂「脅迫」，則指以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物

    之不法為目的之意思，通知對方足使其生恐怖之心之一切行

    為，且本罪為故意犯，行為人倘對於公務員正在依法執行公

    務，且其行為係對於該公務員直接或間接施以強暴或脅迫有

    所認識，即為已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751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警方於113年6月21日6時33分許，在被告之

    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行搜索，並在被告所在房間

    外多次要求被告開門，被告在房間內向警方表示「我不要啦

    （臺語發音）」而拒絕開門（見偵卷第123頁），參以被告

    於警詢時供稱：「（問：警方於113年6月21日6時35分許執

    行搜索時，有向你表明警察身分，你為何拒不開門？）我有

    起床氣不想開門，我心情低落。」（見偵卷第31頁），顯見

    被告知悉在場警員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並有妨害警員

    執行公務之意。又依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曾經在我家外面

    的空地試爆自製的爆裂物，但威力很小，只有火力很大，我

    承認拒捕過程試圖引燃爆裂物是妨害公務，但我情緒一直控

    制不了等語（見偵卷第33、37頁），可知被告於製造本案爆

    裂物後曾自行試爆1個，因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而知悉屬危

    險物品，竟仍於在場警員破門進入其房間時，持打火機欲點

    燃本案爆裂物，顯然係對物施以強暴而間接使在場警員產生

    心理障礙，同時向在場警員通知不法侵害生命、身體之意而

    足以使人心生恐怖，揆諸上開說明，應係意圖供行使之用而

    攜帶危險物品，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脅迫之行為

    。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之依據：

　㈠核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39條第2項之違背

    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如犯罪事實欄二

    、㈠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

    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

    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第6項、第1項之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如犯罪事實欄三所

    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2款、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

    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至被告製造本案爆裂物前

    持有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即雙基發射火藥）之行為，為製造

    之階段行為；製造後持有本案爆裂物之行為，則為製造之高

    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579

    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3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罪數之說明：

　⒈按非法製造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

    如果同時製造之違禁物客體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

    彈，或同為爆裂物），縱令製造完成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

    手槍、數顆子彈、數顆爆裂物），應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

    想像競合犯之問題，除非同時製造二種以上不相同種類之違

    禁物客體（如同時製造手槍及子彈，或手槍及爆裂物），始

    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

    台上字第3004號、103年度台上字第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被告先後製造本案爆裂物共9個，因製造之客體種類相同

    ，揆諸上開說明，應僅論以單純一罪即可。

　⒉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

    其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而非狀態之繼續，故其持有

    槍砲彈藥刀械時，該罪雖告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

    行為終了時為止。同時地被查獲持有二種以上之槍砲彈藥刀

    械，有可能係初始即同時地持有之，亦有可能係先後持有而

    僅同時地被查獲。於最初即同時地持有之情形，如持有之客

    體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持有之客體

    有數個（如數枝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

    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持有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地

    持有手槍及子彈，或同時地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

    不同條項之槍枝），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

    自前案搜索結束後，另行起意而開始持有如附表甲編號1、2

    所示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至本案查獲為止，係持有行

    為之繼續，縱令同種類之子彈有數個，仍僅就非制式手槍、

    非制式子彈各論以單純一罪。至被告同時持有非制式手槍及

    非制式子彈，因屬不同種類之客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

    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

    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⒊被告所犯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非

    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及意圖供行使

    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犯罪時間、行為態樣

    均不相同，顯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是否減輕其刑之說明：

　⒈被告著手製造爆裂物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

    其刑。

　⒉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雖均自白其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

    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之犯行，然未能供出槍砲、彈藥之來源

    因而查獲或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自無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

　⒊辯護人主張被告自103年8月起即因恐慌症及適應障礙合併憂

    鬱情緒等原因，至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下稱童

    綜合醫院）身心科就診，長期接受藥物治療，仍呈現情緒不

    穩定、易怒、衝動控制不佳等狀態，並陸續診斷出重鬱症合

    併精神症狀、人格違常等疾病，於為本案各次犯行時，可能

    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等語。本院依辯護人

    之聲請，經當事人同意後，囑託童綜合醫院鑑定被告於本案

    各次行為時之精神狀況，鑑定結論略以：「綜合周員過去生

    活史及疾病史、心理衡鑑結果、鑑定會談所得資料以及相關

    司法卷宗等，由周員自陳其求學時期即表現出衝動、易怒與

    攻擊性，且反覆做出無視法律與社會規範的舉動，顯得較魯

    莽而忽視自身或他人安全等，出現持續違反他人權利的行為

    模式，故不排除周員可能具有反社會人格特質，且於其大女

    兒因車禍過世之後，認知與情緒出現明顯負向改變，以及易

    怒、爆發等行為反應的加劇，亦顯示可能罹患有創傷後壓力

    疾患。然依本案相關偵查、訊問紀錄及周員對犯案經過的陳

    述中，均無跡象顯示周員在犯案當時正遭受到任何明顯妄想

    或幻覺等精神病症狀的干擾，未有足夠證據足以推斷周員在

    案發時對於自身行為本質的分辨和瞭解，乃至於對於外界事

    務之知覺、理會與判斷等諸能力，已有其實質上的障礙，且

    均已較普通人的平均程度減退，精神狀態已達精神耗弱或心

    神喪失之程度」，有童綜合醫院115年2月20日精神鑑定報告

    書1份可考（見本院卷第210至214頁），足證被告於本案各

    次犯罪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不能

    辨識其行為違法、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抑或辨識行

    為違法、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自無刑法

    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⒋辯護人主張本案有關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部分，被告於警

    詢時經警詢問爆裂物來源，被告即主動告知為其所製造，若

    被告未主動告知其製造經過，警方至多僅能移送持有爆裂物

    罪，應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酌減其刑（見本院卷第242頁

    ）。惟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

    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乃偵查機關知悉或

    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是自首

    之成立，須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

    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查本案係警方於113年6月

    21日6時33分許，在被告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

    行搜索而當場查扣本案爆裂物，已有相當依據合理懷疑被告

    持有爆裂物之犯行，被告始於警詢時供承本案爆裂物為其所

    製造，且其製造及持有爆裂物之行為間，具有吸收犯之實質

    上一罪關係，因被告持有爆裂物之犯罪事實已先被警方發覺

    ，縱使事後主動供出製造爆裂物之犯罪事實，仍與自首之要

    件不符，無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4年度台

    上字第3866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辯護人另主張本案有關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部分，應依刑

    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見本院卷第105至107頁），惟按刑

    法第59條之酌減其刑規定，必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

    ，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犯罪情節輕重等相關事

    由，僅屬刑法第57條各款所規定量刑輕重之參考事項，尚不

    能據為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法原因（最高法院108年度

    台上字第17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供稱其購得如附表

    甲編號1、2所示之手槍及子彈後，與前案查扣之違禁物一同

    藏置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房間之床下（見本院卷

    第238至239頁），當時縱使因故未經警方查扣，竟未於事後

    主動報繳而更改藏置地點（即改至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

    住處房間枕頭下，見偵卷第135頁），另行起意持有之時間

    非短，且係經警方本案執行搜索始行查獲；有關製造爆裂物

    未遂部分，雖經鑑定認不具殺傷力，然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

    式爆裂物，依被告先前試爆結果亦可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而

    屬危險物品，並經被告持以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可見被告

    所為上開犯罪產生危害非輕，依各罪法定刑（含未遂）所得

    判處之最低刑度，與其犯行之應非難程度已屬相當，核與刑

    法第59條所稱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猶嫌過

    重之要件不符；另被告所提出之診斷書（見本院卷第120至1

    26頁）、持有違禁物之數量、有無持違禁物從事其他犯罪等

    節，至多僅屬刑法第57條之量刑審酌事由，並經本院予以審

    酌科刑，自無從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本案鑽孔機係警員

    依法交由其保管，竟違背具扣押效力之命令而變賣本案鑽孔

    機牟利；另非法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子彈，

    並製造結構完整之本案爆裂物，對社會治安、公益及民眾安

    全存有潛在之危險性；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欲點燃本案

    爆裂物而施強暴脅迫，非但蔑視國家公權力，更已危害警察

    人員執行職務之人身安全，所為殊非可取；兼衡被告持有、

    製造違禁物之種類、數量及期間，經診斷患有重鬱症合併精

    神症狀、解離症、人格違常、衝動控制疾患等症狀，且可能

    具有反社會人格特質及罹患創傷後壓力疾患等個人身心狀況

    ；暨被告於本院所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及

    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乙所示

    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罪及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科罰

    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考量本案仍可上訴，為免不必

    要之重複定刑，宜由檢察官待案件確定後，再聲請法院審酌

    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時間、侵害法益、所生危害等情狀，酌

    定其應執行之刑。

  ㈤有關沒收之說明：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

    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販賣本案鑽孔機所取得之1萬5000

    元，屬其從事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違法行為之犯罪所得，爰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

    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⒉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

    第1項定有明文。查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之手槍，屬被告如犯

    罪事實欄二、㈠所示未經許可而非法持有之違禁物，爰依刑

    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附表乙編號2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宣告沒收。

　⒊如附表甲編號3至9所示之火藥7包，內含彈藥主要組成零件之

    雙基發射火藥而屬違禁物；如附表甲編號3、7所示之液體2

    罐及附表甲編號10所示之火藥1包，則為被告所有供其製造

    各該編號所示爆裂物所用之物，爰分別依刑法第38條第1項

    、第2項前段規定，於附表乙編號3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⒋被告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扣案的打火機是家裡本來就有，

    是我的，用來點炸彈的等語（見偵卷第35、175頁），可知

    如附表甲編號11所示之打火機，為被告所有供如犯罪事實欄

    三所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

    附表乙編號4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⒌如附表甲編號2所示已試射之非制式子彈，雖經鑑定認具殺傷

    力，然於擊發後已喪失子彈之作用及性質而不復具殺傷力；

    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之非制式子彈，則經試射認不具殺傷力

    ；如附表甲編號3至10所示不具殺傷力之爆裂物，因非屬違

    禁物，且分別經試爆、擊解而僅餘殘骸；如附表甲編號13所

    示之甲基安非他命，則經本院以114年度單禁沒字第5號裁定

    宣告沒收銷燬及執行完畢，復與被告本案犯行無關，自均不

    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峰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皜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紀雅惠 

　　　　　　　　　　　　　　　　　 

　　　　　　　　　　　　　　　　　　法　官　洪振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

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

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佑慈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9條

損壞、除去或污穢公務員依法所施之封印或查封之標示，或為違

背其效力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萬元以下罰

金。

為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者，亦同。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

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

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

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

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

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

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

編號 扣案物名稱及數量 鑑定結果 1 手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含彈匣1個） 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2 子彈7顆 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0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3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1）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5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紅色物質、米白色物質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③液體1罐，經檢出乙醇、丙酮、乙酸丁酯成分。 4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2）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6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5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3）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45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酸化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6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4）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2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酸化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7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5）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於頂部加裝爆竹煙火外露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6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③液體1罐，經檢出乙醇、丙酮、乙酸丁酯、乙酸乙酯、甲苯成分。 8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6）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41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9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7）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4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米白色物質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10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8）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金屬墊圈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5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顆粒及粉末，檢出鋁粉、碳粉等成分，係煙火類火藥。 11 打火機1個 為被告所有供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罪所用之物。 12 子彈3顆 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0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 13 甲基安非他命2包 經本院另案裁定宣告沒收銷燬及執行完畢。 

附表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及沒收 1 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 Ａ０１犯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如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 Ａ０１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3 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 Ａ０１犯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甲編號3至10所示之火藥及如附表甲編號3、7所示之液體均沒收。 4 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示 Ａ０１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扣案如附表甲編號11所示之物沒收。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志良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2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如附表乙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乙所示之宣告刑及諭知沒收。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１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所犯非法製造非制式手槍罪及非法持有子彈罪，業經本院112年度原重訴字第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原上訴字第51號論罪科刑確定，下稱前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下稱通霄分局）警員於民國111年3月14日6時10分許，在Ａ０１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持本院搜索票執行搜索，當場查扣Ａ０１用以製造槍枝之鑽孔機1臺（下稱本案鑽孔機）後，因本案鑽孔機不便保管，由通霄分局警員依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7月13日交由Ａ０１保管並令其簽署證物代保管保管單。Ａ０１明知應妥為保管本案鑽孔機，不得有變賣或處分行為，若有遭竊盜、遺失或任何破損情事須負法律責任，竟基於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犯意，於111年7月15日或16日某時，將本案鑽孔機出售予苗栗縣苑裡鎮之某攤販，因此取得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現金。
二、Ａ０１明知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及爆裂物，分別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製造，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105年7月12日（即Ａ０１所稱其女過世後）至111年3月14日（即前案搜索日）期間內某日，上網向臉書暱稱不詳之人購買而取得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藏置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且於警方前案搜索時未經查扣，竟自前案搜索結束後另行基於持有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之犯意，非法持有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
　㈡基於製造具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於112年初至113年初過年期間某日，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之房間，將市售霹靂炮及安裝輕鋼架器具內之火藥放置在藥罐內，再置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等物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而製造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下稱本案爆裂物）共9個，然經試爆後因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因此不具殺傷力而未遂。
三、Ａ０１於前案確定後，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執行前案沒收程序，因遲未配合提出本案鑽孔機，通霄分局警員即於113年6月21日6時33分許，持本院搜索票至Ａ０１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行搜索，並在Ａ０１所在房間外表明警方身分，多次要求Ａ０１開門遭拒，因此破門而入。Ａ０１明知在場警員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於製造本案爆裂物後曾自行試爆1個，因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而知悉屬危險物品，竟仍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欲以打火機點燃所持之本案爆裂物，而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妨害在場警員執行職務，在場警員見狀立即上前壓制Ａ０１，並當場查扣如附表甲所示之物。
四、案經通霄分局報告苗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Ａ０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48、232頁），或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知有上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亦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揆諸上開規定，均應有證據能力。而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犯罪事實之認定：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並有苗栗地檢113年2月19日苗檢熙乙113執沒190字第11300034110號函、同年5月27日苗檢熙乙113執沒190字第1130013370號函、同年12月2日苗檢熙恭113偵6230字第1130032434號函、通霄分局113年3月30日霄警偵字第113003289號函、同年8月27日霄警偵字第1130015970號函暨附件、證物代保管保管單、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8月5日刑理字第1136085449號鑑定書、同年9月27日刑理字第1136106273號鑑定書、114年2月20日刑理字第1146021233號鑑定書、同年3月11日刑偵五字第1146029345號鑑驗通知書、同年8月22日刑理字第1146102433號函、通霄分局偵查隊員警職務報告、本院111年聲搜字第97號搜索票、內政部114年6月25日內授警字第1140878553號函各1份、本院113年聲搜字第418號搜索票、通霄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2份、通霄分局偵查隊公務電話紀錄表4份、扣押物品清單5份及槍枝初步檢視照片11張、查扣證物照片18張、密錄器畫面擷圖19張、採驗鑑定照片60張、光碟1片（見偵卷第43至57、63至69、73、83至89、111至157、181至187、193至198、215至217、231至245、259、265、269、273、287至293、301至330頁及光碟存放袋內；本院卷第56至60、76至78頁），以及如附表甲所示之物扣案可資佐證（鑑定結果詳如附表甲所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之製造爆裂物罪，及同條第6項之製造爆裂物未遂罪，旨在處罰其製造行為，而所謂製造，包括創製、改造、組合、混合、化合等行為在內。行為人主觀上有製造具有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客觀上又未經許可而著手製造，即成立犯罪，至於製造爆裂物既、未遂判斷之標準，應視所製造之爆裂物有無殺傷力為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5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符合前述組合及混合之製造定義，且被告供稱製造本案爆裂物欲供自殺、打獵炸魚等用途（見偵卷第37、175頁；本院卷第237頁），可見被告主觀上有製造具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客觀上亦著手製造完成，僅因試爆後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因此不具殺傷力而未遂。　
　㈢按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行為客體係「正在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所謂「依法」，乃指公務員所執行之職務具有「適法性」，應自公務員所執行職務之具體內容，依據執行職務時相關法令規定，客觀地加以判斷；所謂「強暴」，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不問其係直接對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行強暴，或對物施以強暴而間接使公務員之職務執行產生物理上或心理上之障礙者，均屬之；所謂「脅迫」，則指以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物之不法為目的之意思，通知對方足使其生恐怖之心之一切行為，且本罪為故意犯，行為人倘對於公務員正在依法執行公務，且其行為係對於該公務員直接或間接施以強暴或脅迫有所認識，即為已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7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警方於113年6月21日6時33分許，在被告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行搜索，並在被告所在房間外多次要求被告開門，被告在房間內向警方表示「我不要啦（臺語發音）」而拒絕開門（見偵卷第123頁），參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問：警方於113年6月21日6時35分許執行搜索時，有向你表明警察身分，你為何拒不開門？）我有起床氣不想開門，我心情低落。」（見偵卷第31頁），顯見被告知悉在場警員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並有妨害警員執行公務之意。又依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曾經在我家外面的空地試爆自製的爆裂物，但威力很小，只有火力很大，我承認拒捕過程試圖引燃爆裂物是妨害公務，但我情緒一直控制不了等語（見偵卷第33、37頁），可知被告於製造本案爆裂物後曾自行試爆1個，因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而知悉屬危險物品，竟仍於在場警員破門進入其房間時，持打火機欲點燃本案爆裂物，顯然係對物施以強暴而間接使在場警員產生心理障礙，同時向在場警員通知不法侵害生命、身體之意而足以使人心生恐怖，揆諸上開說明，應係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脅迫之行為。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之依據：
　㈠核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39條第2項之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如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6項、第1項之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2款、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至被告製造本案爆裂物前持有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即雙基發射火藥）之行為，為製造之階段行為；製造後持有本案爆裂物之行為，則為製造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57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3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罪數之說明：
　⒈按非法製造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果同時製造之違禁物客體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或同為爆裂物），縱令製造完成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數顆爆裂物），應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除非同時製造二種以上不相同種類之違禁物客體（如同時製造手槍及子彈，或手槍及爆裂物），始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004號、103年度台上字第60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先後製造本案爆裂物共9個，因製造之客體種類相同，揆諸上開說明，應僅論以單純一罪即可。
　⒉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其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而非狀態之繼續，故其持有槍砲彈藥刀械時，該罪雖告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同時地被查獲持有二種以上之槍砲彈藥刀械，有可能係初始即同時地持有之，亦有可能係先後持有而僅同時地被查獲。於最初即同時地持有之情形，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持有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枝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持有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地持有手槍及子彈，或同時地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不同條項之槍枝），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自前案搜索結束後，另行起意而開始持有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至本案查獲為止，係持有行為之繼續，縱令同種類之子彈有數個，仍僅就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各論以單純一罪。至被告同時持有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子彈，因屬不同種類之客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⒊被告所犯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犯罪時間、行為態樣均不相同，顯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是否減輕其刑之說明：
　⒈被告著手製造爆裂物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雖均自白其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之犯行，然未能供出槍砲、彈藥之來源因而查獲或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自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
　⒊辯護人主張被告自103年8月起即因恐慌症及適應障礙合併憂鬱情緒等原因，至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下稱童綜合醫院）身心科就診，長期接受藥物治療，仍呈現情緒不穩定、易怒、衝動控制不佳等狀態，並陸續診斷出重鬱症合併精神症狀、人格違常等疾病，於為本案各次犯行時，可能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等語。本院依辯護人之聲請，經當事人同意後，囑託童綜合醫院鑑定被告於本案各次行為時之精神狀況，鑑定結論略以：「綜合周員過去生活史及疾病史、心理衡鑑結果、鑑定會談所得資料以及相關司法卷宗等，由周員自陳其求學時期即表現出衝動、易怒與攻擊性，且反覆做出無視法律與社會規範的舉動，顯得較魯莽而忽視自身或他人安全等，出現持續違反他人權利的行為模式，故不排除周員可能具有反社會人格特質，且於其大女兒因車禍過世之後，認知與情緒出現明顯負向改變，以及易怒、爆發等行為反應的加劇，亦顯示可能罹患有創傷後壓力疾患。然依本案相關偵查、訊問紀錄及周員對犯案經過的陳述中，均無跡象顯示周員在犯案當時正遭受到任何明顯妄想或幻覺等精神病症狀的干擾，未有足夠證據足以推斷周員在案發時對於自身行為本質的分辨和瞭解，乃至於對於外界事務之知覺、理會與判斷等諸能力，已有其實質上的障礙，且均已較普通人的平均程度減退，精神狀態已達精神耗弱或心神喪失之程度」，有童綜合醫院115年2月20日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可考（見本院卷第210至214頁），足證被告於本案各次犯罪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抑或辨識行為違法、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⒋辯護人主張本案有關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部分，被告於警詢時經警詢問爆裂物來源，被告即主動告知為其所製造，若被告未主動告知其製造經過，警方至多僅能移送持有爆裂物罪，應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酌減其刑（見本院卷第242頁）。惟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乃偵查機關知悉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是自首之成立，須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查本案係警方於113年6月21日6時33分許，在被告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行搜索而當場查扣本案爆裂物，已有相當依據合理懷疑被告持有爆裂物之犯行，被告始於警詢時供承本案爆裂物為其所製造，且其製造及持有爆裂物之行為間，具有吸收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因被告持有爆裂物之犯罪事實已先被警方發覺，縱使事後主動供出製造爆裂物之犯罪事實，仍與自首之要件不符，無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66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辯護人另主張本案有關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部分，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見本院卷第105至107頁），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減其刑規定，必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犯罪情節輕重等相關事由，僅屬刑法第57條各款所規定量刑輕重之參考事項，尚不能據為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法原因（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供稱其購得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之手槍及子彈後，與前案查扣之違禁物一同藏置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房間之床下（見本院卷第238至239頁），當時縱使因故未經警方查扣，竟未於事後主動報繳而更改藏置地點（即改至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房間枕頭下，見偵卷第135頁），另行起意持有之時間非短，且係經警方本案執行搜索始行查獲；有關製造爆裂物未遂部分，雖經鑑定認不具殺傷力，然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依被告先前試爆結果亦可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而屬危險物品，並經被告持以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可見被告所為上開犯罪產生危害非輕，依各罪法定刑（含未遂）所得判處之最低刑度，與其犯行之應非難程度已屬相當，核與刑法第59條所稱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要件不符；另被告所提出之診斷書（見本院卷第120至126頁）、持有違禁物之數量、有無持違禁物從事其他犯罪等節，至多僅屬刑法第57條之量刑審酌事由，並經本院予以審酌科刑，自無從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本案鑽孔機係警員依法交由其保管，竟違背具扣押效力之命令而變賣本案鑽孔機牟利；另非法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子彈，並製造結構完整之本案爆裂物，對社會治安、公益及民眾安全存有潛在之危險性；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欲點燃本案爆裂物而施強暴脅迫，非但蔑視國家公權力，更已危害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之人身安全，所為殊非可取；兼衡被告持有、製造違禁物之種類、數量及期間，經診斷患有重鬱症合併精神症狀、解離症、人格違常、衝動控制疾患等症狀，且可能具有反社會人格特質及罹患創傷後壓力疾患等個人身心狀況；暨被告於本院所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及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乙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罪及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考量本案仍可上訴，為免不必要之重複定刑，宜由檢察官待案件確定後，再聲請法院審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時間、侵害法益、所生危害等情狀，酌定其應執行之刑。
  ㈤有關沒收之說明：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販賣本案鑽孔機所取得之1萬5000元，屬其從事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違法行為之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之手槍，屬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未經許可而非法持有之違禁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附表乙編號2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宣告沒收。
　⒊如附表甲編號3至9所示之火藥7包，內含彈藥主要組成零件之雙基發射火藥而屬違禁物；如附表甲編號3、7所示之液體2罐及附表甲編號10所示之火藥1包，則為被告所有供其製造各該編號所示爆裂物所用之物，爰分別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於附表乙編號3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⒋被告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扣案的打火機是家裡本來就有，是我的，用來點炸彈的等語（見偵卷第35、175頁），可知如附表甲編號11所示之打火機，為被告所有供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附表乙編號4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⒌如附表甲編號2所示已試射之非制式子彈，雖經鑑定認具殺傷力，然於擊發後已喪失子彈之作用及性質而不復具殺傷力；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之非制式子彈，則經試射認不具殺傷力；如附表甲編號3至10所示不具殺傷力之爆裂物，因非屬違禁物，且分別經試爆、擊解而僅餘殘骸；如附表甲編號13所示之甲基安非他命，則經本院以114年度單禁沒字第5號裁定宣告沒收銷燬及執行完畢，復與被告本案犯行無關，自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峰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皜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紀雅惠 
　　　　　　　　　　　　　　　　　 
　　　　　　　　　　　　　　　　　　法　官　洪振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佑慈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9條
損壞、除去或污穢公務員依法所施之封印或查封之標示，或為違背其效力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萬元以下罰金。
為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者，亦同。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
		編號

		扣案物名稱及數量

		鑑定結果



		1

		手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含彈匣1個）

		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2

		子彈7顆

		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0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3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1）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5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紅色物質、米白色物質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③液體1罐，經檢出乙醇、丙酮、乙酸丁酯成分。



		4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2）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6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5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3）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45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酸化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6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4）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2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酸化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7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5）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於頂部加裝爆竹煙火外露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6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③液體1罐，經檢出乙醇、丙酮、乙酸丁酯、乙酸乙酯、甲苯成分。



		8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6）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41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9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7）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4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米白色物質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10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8）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金屬墊圈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5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顆粒及粉末，檢出鋁粉、碳粉等成分，係煙火類火藥。



		11

		打火機1個

		為被告所有供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罪所用之物。



		12

		子彈3顆

		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0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



		13

		甲基安非他命2包

		經本院另案裁定宣告沒收銷燬及執行完畢。







附表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及沒收



		1

		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

		Ａ０１犯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如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

		Ａ０１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3

		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

		Ａ０１犯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甲編號3至10所示之火藥及如附表甲編號3、7所示之液體均沒收。



		4

		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示

		Ａ０１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扣案如附表甲編號11所示之物沒收。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志良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23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如附表乙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乙所示之宣告刑及諭知沒收。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１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所犯非法製造非制式手槍罪及非法持有子彈罪，業經本院112年度原重訴字第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原上訴字第51號論罪科刑確定，下稱前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下稱通霄分局）警員於民國111年3月14日6時10分許，在Ａ０１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持本院搜索票執行搜索，當場查扣Ａ０１用以製造槍枝之鑽孔機1臺（下稱本案鑽孔機）後，因本案鑽孔機不便保管，由通霄分局警員依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7月13日交由Ａ０１保管並令其簽署證物代保管保管單。Ａ０１明知應妥為保管本案鑽孔機，不得有變賣或處分行為，若有遭竊盜、遺失或任何破損情事須負法律責任，竟基於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犯意，於111年7月15日或16日某時，將本案鑽孔機出售予苗栗縣苑裡鎮之某攤販，因此取得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現金。

二、Ａ０１明知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及爆裂物，分別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管之槍砲、彈藥，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製造，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105年7月12日（即Ａ０１所稱其女過世後）至111年3月14日（即前案搜索日）期間內某日，上網向臉書暱稱不詳之人購買而取得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藏置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且於警方前案搜索時未經查扣，竟自前案搜索結束後另行基於持有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之犯意，非法持有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

　㈡基於製造具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於112年初至113年初過年期間某日，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之房間，將市售霹靂炮及安裝輕鋼架器具內之火藥放置在藥罐內，再置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等物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而製造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下稱本案爆裂物）共9個，然經試爆後因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因此不具殺傷力而未遂。

三、Ａ０１於前案確定後，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下稱苗栗地檢署）檢察官執行前案沒收程序，因遲未配合提出本案鑽孔機，通霄分局警員即於113年6月21日6時33分許，持本院搜索票至Ａ０１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行搜索，並在Ａ０１所在房間外表明警方身分，多次要求Ａ０１開門遭拒，因此破門而入。Ａ０１明知在場警員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於製造本案爆裂物後曾自行試爆1個，因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而知悉屬危險物品，竟仍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欲以打火機點燃所持之本案爆裂物，而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妨害在場警員執行職務，在場警員見狀立即上前壓制Ａ０１，並當場查扣如附表甲所示之物。

四、案經通霄分局報告苗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同法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Ａ０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48、232頁），或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知有上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亦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為證明本件犯罪事實所必要，揆諸上開規定，均應有證據能力。而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自均有證據能力。

二、犯罪事實之認定：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並有苗栗地檢113年2月19日苗檢熙乙113執沒190字第11300034110號函、同年5月27日苗檢熙乙113執沒190字第1130013370號函、同年12月2日苗檢熙恭113偵6230字第1130032434號函、通霄分局113年3月30日霄警偵字第113003289號函、同年8月27日霄警偵字第1130015970號函暨附件、證物代保管保管單、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8月5日刑理字第1136085449號鑑定書、同年9月27日刑理字第1136106273號鑑定書、114年2月20日刑理字第1146021233號鑑定書、同年3月11日刑偵五字第1146029345號鑑驗通知書、同年8月22日刑理字第1146102433號函、通霄分局偵查隊員警職務報告、本院111年聲搜字第97號搜索票、內政部114年6月25日內授警字第1140878553號函各1份、本院113年聲搜字第418號搜索票、通霄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2份、通霄分局偵查隊公務電話紀錄表4份、扣押物品清單5份及槍枝初步檢視照片11張、查扣證物照片18張、密錄器畫面擷圖19張、採驗鑑定照片60張、光碟1片（見偵卷第43至57、63至69、73、83至89、111至157、181至187、193至198、215至217、231至245、259、265、269、273、287至293、301至330頁及光碟存放袋內；本院卷第56至60、76至78頁），以及如附表甲所示之物扣案可資佐證（鑑定結果詳如附表甲所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之製造爆裂物罪，及同條第6項之製造爆裂物未遂罪，旨在處罰其製造行為，而所謂製造，包括創製、改造、組合、混合、化合等行為在內。行為人主觀上有製造具有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客觀上又未經許可而著手製造，即成立犯罪，至於製造爆裂物既、未遂判斷之標準，應視所製造之爆裂物有無殺傷力為衡（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5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符合前述組合及混合之製造定義，且被告供稱製造本案爆裂物欲供自殺、打獵炸魚等用途（見偵卷第37、175頁；本院卷第237頁），可見被告主觀上有製造具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客觀上亦著手製造完成，僅因試爆後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因此不具殺傷力而未遂。　

　㈢按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行為客體係「正在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所謂「依法」，乃指公務員所執行之職務具有「適法性」，應自公務員所執行職務之具體內容，依據執行職務時相關法令規定，客觀地加以判斷；所謂「強暴」，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不問其係直接對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行強暴，或對物施以強暴而間接使公務員之職務執行產生物理上或心理上之障礙者，均屬之；所謂「脅迫」，則指以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物之不法為目的之意思，通知對方足使其生恐怖之心之一切行為，且本罪為故意犯，行為人倘對於公務員正在依法執行公務，且其行為係對於該公務員直接或間接施以強暴或脅迫有所認識，即為已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7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警方於113年6月21日6時33分許，在被告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行搜索，並在被告所在房間外多次要求被告開門，被告在房間內向警方表示「我不要啦（臺語發音）」而拒絕開門（見偵卷第123頁），參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問：警方於113年6月21日6時35分許執行搜索時，有向你表明警察身分，你為何拒不開門？）我有起床氣不想開門，我心情低落。」（見偵卷第31頁），顯見被告知悉在場警員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並有妨害警員執行公務之意。又依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曾經在我家外面的空地試爆自製的爆裂物，但威力很小，只有火力很大，我承認拒捕過程試圖引燃爆裂物是妨害公務，但我情緒一直控制不了等語（見偵卷第33、37頁），可知被告於製造本案爆裂物後曾自行試爆1個，因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而知悉屬危險物品，竟仍於在場警員破門進入其房間時，持打火機欲點燃本案爆裂物，顯然係對物施以強暴而間接使在場警員產生心理障礙，同時向在場警員通知不法侵害生命、身體之意而足以使人心生恐怖，揆諸上開說明，應係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施強暴脅迫之行為。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之依據：

　㈠核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139條第2項之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如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6項、第1項之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2款、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至被告製造本案爆裂物前持有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即雙基發射火藥）之行為，為製造之階段行為；製造後持有本案爆裂物之行為，則為製造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57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37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罪數之說明：

　⒈按非法製造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果同時製造之違禁物客體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或同為爆裂物），縱令製造完成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支手槍、數顆子彈、數顆爆裂物），應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除非同時製造二種以上不相同種類之違禁物客體（如同時製造手槍及子彈，或手槍及爆裂物），始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適用（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004號、103年度台上字第60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先後製造本案爆裂物共9個，因製造之客體種類相同，揆諸上開說明，應僅論以單純一罪即可。

　⒉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其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而非狀態之繼續，故其持有槍砲彈藥刀械時，該罪雖告成立，但其完結，須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為止。同時地被查獲持有二種以上之槍砲彈藥刀械，有可能係初始即同時地持有之，亦有可能係先後持有而僅同時地被查獲。於最初即同時地持有之情形，如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持有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枝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持有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地持有手槍及子彈，或同時地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不同條項之槍枝），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自前案搜索結束後，另行起意而開始持有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至本案查獲為止，係持有行為之繼續，縱令同種類之子彈有數個，仍僅就非制式手槍、非制式子彈各論以單純一罪。至被告同時持有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子彈，因屬不同種類之客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⒊被告所犯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犯罪時間、行為態樣均不相同，顯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是否減輕其刑之說明：

　⒈被告著手製造爆裂物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雖均自白其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之犯行，然未能供出槍砲、彈藥之來源因而查獲或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自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

　⒊辯護人主張被告自103年8月起即因恐慌症及適應障礙合併憂鬱情緒等原因，至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下稱童綜合醫院）身心科就診，長期接受藥物治療，仍呈現情緒不穩定、易怒、衝動控制不佳等狀態，並陸續診斷出重鬱症合併精神症狀、人格違常等疾病，於為本案各次犯行時，可能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等語。本院依辯護人之聲請，經當事人同意後，囑託童綜合醫院鑑定被告於本案各次行為時之精神狀況，鑑定結論略以：「綜合周員過去生活史及疾病史、心理衡鑑結果、鑑定會談所得資料以及相關司法卷宗等，由周員自陳其求學時期即表現出衝動、易怒與攻擊性，且反覆做出無視法律與社會規範的舉動，顯得較魯莽而忽視自身或他人安全等，出現持續違反他人權利的行為模式，故不排除周員可能具有反社會人格特質，且於其大女兒因車禍過世之後，認知與情緒出現明顯負向改變，以及易怒、爆發等行為反應的加劇，亦顯示可能罹患有創傷後壓力疾患。然依本案相關偵查、訊問紀錄及周員對犯案經過的陳述中，均無跡象顯示周員在犯案當時正遭受到任何明顯妄想或幻覺等精神病症狀的干擾，未有足夠證據足以推斷周員在案發時對於自身行為本質的分辨和瞭解，乃至於對於外界事務之知覺、理會與判斷等諸能力，已有其實質上的障礙，且均已較普通人的平均程度減退，精神狀態已達精神耗弱或心神喪失之程度」，有童綜合醫院115年2月20日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可考（見本院卷第210至214頁），足證被告於本案各次犯罪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導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抑或辨識行為違法、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⒋辯護人主張本案有關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部分，被告於警詢時經警詢問爆裂物來源，被告即主動告知為其所製造，若被告未主動告知其製造經過，警方至多僅能移送持有爆裂物罪，應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酌減其刑（見本院卷第242頁）。惟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乃偵查機關知悉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是自首之成立，須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查本案係警方於113年6月21日6時33分許，在被告之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執行搜索而當場查扣本案爆裂物，已有相當依據合理懷疑被告持有爆裂物之犯行，被告始於警詢時供承本案爆裂物為其所製造，且其製造及持有爆裂物之行為間，具有吸收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因被告持有爆裂物之犯罪事實已先被警方發覺，縱使事後主動供出製造爆裂物之犯罪事實，仍與自首之要件不符，無自首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3866號、108年度台上字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⒌辯護人另主張本案有關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部分，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見本院卷第105至107頁），惟按刑法第59條之酌減其刑規定，必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犯罪情節輕重等相關事由，僅屬刑法第57條各款所規定量刑輕重之參考事項，尚不能據為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法原因（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供稱其購得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之手槍及子彈後，與前案查扣之違禁物一同藏置在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居處房間之床下（見本院卷第238至239頁），當時縱使因故未經警方查扣，竟未於事後主動報繳而更改藏置地點（即改至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住處房間枕頭下，見偵卷第135頁），另行起意持有之時間非短，且係經警方本案執行搜索始行查獲；有關製造爆裂物未遂部分，雖經鑑定認不具殺傷力，然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依被告先前試爆結果亦可產生相當程度之火勢而屬危險物品，並經被告持以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可見被告所為上開犯罪產生危害非輕，依各罪法定刑（含未遂）所得判處之最低刑度，與其犯行之應非難程度已屬相當，核與刑法第59條所稱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要件不符；另被告所提出之診斷書（見本院卷第120至126頁）、持有違禁物之數量、有無持違禁物從事其他犯罪等節，至多僅屬刑法第57條之量刑審酌事由，並經本院予以審酌科刑，自無從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本案鑽孔機係警員依法交由其保管，竟違背具扣押效力之命令而變賣本案鑽孔機牟利；另非法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非制式子彈，並製造結構完整之本案爆裂物，對社會治安、公益及民眾安全存有潛在之危險性；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欲點燃本案爆裂物而施強暴脅迫，非但蔑視國家公權力，更已危害警察人員執行職務之人身安全，所為殊非可取；兼衡被告持有、製造違禁物之種類、數量及期間，經診斷患有重鬱症合併精神症狀、解離症、人格違常、衝動控制疾患等症狀，且可能具有反社會人格特質及罹患創傷後壓力疾患等個人身心狀況；暨被告於本院所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及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乙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之罪及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考量本案仍可上訴，為免不必要之重複定刑，宜由檢察官待案件確定後，再聲請法院審酌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時間、侵害法益、所生危害等情狀，酌定其應執行之刑。

  ㈤有關沒收之說明：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販賣本案鑽孔機所取得之1萬5000元，屬其從事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違法行為之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之手槍，屬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未經許可而非法持有之違禁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於附表乙編號2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宣告沒收。

　⒊如附表甲編號3至9所示之火藥7包，內含彈藥主要組成零件之雙基發射火藥而屬違禁物；如附表甲編號3、7所示之液體2罐及附表甲編號10所示之火藥1包，則為被告所有供其製造各該編號所示爆裂物所用之物，爰分別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於附表乙編號3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⒋被告於警詢、偵查時供稱：扣案的打火機是家裡本來就有，是我的，用來點炸彈的等語（見偵卷第35、175頁），可知如附表甲編號11所示之打火機，為被告所有供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附表乙編號4所示罪刑項下宣告沒收。

　⒌如附表甲編號2所示已試射之非制式子彈，雖經鑑定認具殺傷力，然於擊發後已喪失子彈之作用及性質而不復具殺傷力；如附表甲編號12所示之非制式子彈，則經試射認不具殺傷力；如附表甲編號3至10所示不具殺傷力之爆裂物，因非屬違禁物，且分別經試爆、擊解而僅餘殘骸；如附表甲編號13所示之甲基安非他命，則經本院以114年度單禁沒字第5號裁定宣告沒收銷燬及執行完畢，復與被告本案犯行無關，自均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明峰提起公訴，檢察官蘇皜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紀雅惠 

　　　　　　　　　　　　　　　　　 

　　　　　　　　　　　　　　　　　　法　官　洪振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佑慈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9條

損壞、除去或污穢公務員依法所施之封印或查封之標示，或為違背其效力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萬元以下罰金。

為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者，亦同。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00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

編號 扣案物名稱及數量 鑑定結果 1 手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含彈匣1個） 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2 子彈7顆 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0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3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1）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5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紅色物質、米白色物質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③液體1罐，經檢出乙醇、丙酮、乙酸丁酯成分。 4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2）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6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5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3）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45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酸化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6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4）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2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酸化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7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5）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於頂部加裝爆竹煙火外露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6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③液體1罐，經檢出乙醇、丙酮、乙酸丁酯、乙酸乙酯、甲苯成分。 8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6）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惟試爆後爆引（芯）未能延燒至容器內即熄滅，未產生爆炸（裂）之結果。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41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9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7）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雙基發射火藥及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螺絲、金屬墊圈、喜德釘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34公克，經檢視為黑色片狀物、黑色顆粒及粉末、黃褐色顆粒、米白色物質及紫色物質，檢出硝化纖維、硝化甘油等成分，含雙基發射火藥（屬公告之彈藥主要組成零件）及煙火類火藥。 10 本案爆裂物1個（編號8） ①係於塑膠容器內填裝煙火類火藥，以金屬釘、金屬墊圈作為增傷物，並加裝爆引（芯）作為發火物，認屬結構完整之點火式爆裂物。 ②火藥1包，驗餘淨重0.53公克，經檢視為黑色顆粒及粉末，檢出鋁粉、碳粉等成分，係煙火類火藥。 11 打火機1個 為被告所有供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示犯罪所用之物。 12 子彈3顆 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9.0mm金屬彈頭而成，經試射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認不具殺傷力。 13 甲基安非他命2包 經本院另案裁定宣告沒收銷燬及執行完畢。 

附表乙：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宣告刑及沒收 1 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 Ａ０１犯違背公務員依法所發具扣押效力命令之行為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如犯罪事實欄二、㈠所示 Ａ０１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3 如犯罪事實欄二、㈡所示 Ａ０１犯非法製造爆裂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甲編號3至10所示之火藥及如附表甲編號3、7所示之液體均沒收。 4 如犯罪事實欄三所示 Ａ０１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危險物品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扣案如附表甲編號11所示之物沒收。 







